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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團發聲

各界回應

【香港商報訊】記
者戴合聲報道：特區
政府昨公布《2021年
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並刊憲，多個政黨包括民建聯、工聯
會、經民聯對此表示支持，認為可體現 「愛國者治
港」，落實行政主導，讓特區政府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及改善民生，使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並促請做好
解說工作。

民建聯表示支持條例草案並將在立法會全力參與審
議工作，確保條例草案妥善和及時通過。該黨稱，將
會在草案委員會上認真審議並反映社會各界意見，確
保條例草案可達至上述立法目的，建立一套 「符合香
港情況、有香港特色的新的選舉制度」。

工聯會表示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推進有關工作，全面
準確落實全國人大決定，貫徹 「愛國者治港」根本原
則，杜絕 「攬炒」、 「拉布」癱瘓議會等情況，強化
行政主導，協助香港走出 「政治泥沼」，經濟民生政
策得以順利推行。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指，完善選制
後， 「一國兩制」步入新開始及新階段，期望日後可
有助解決本港長期面對的深層次問題，包括房屋、土
地、在職貧窮及貧富懸殊等問題。在未來立法會直選
議席減少的情況下，他會全力以赴爭取選委會、功能
界別或直選議席。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議員林健鋒表示歡迎條例
草案，認為可釐清外界疑問。由於條例草案涉及不
少新內容，包括地區直選20席由10個分區選出、多
個功能界別取消個人票而只保留團體票等，因此呼
籲政府主要官員要深入各階層做好解說工作。他認
為，今次本地立法工作 「一環扣一環」，作為立法
會議員更應爭分奪秒、做好審議條例草案工作，務
求於今年5月底三讀通過條例草案，令未來3場選舉
有法可循。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特區政府公布
完善選制條例草案，商界等紛紛表示支持。

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
全國政協常委、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主席蔡

冠深指，特區政府公布本港3項重大選舉日期，從
制度上保障 「愛國者治港」，值得支持。他認為，
這一系列選舉將修正香港的政治發展道路，讓行政
及立法關係重回良性互動，對香港長治久安至為關
鍵。他認同政府強調任何人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
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廢票，即屬干犯非
法行為；亦讚揚在投票日會為70歲以上人士、孕婦
及不便排隊人士設優先取票隊伍。他還建議使用電
子選民登記冊，維護選舉公平公正，相信可得到市
民贊同。

香港中華總商會(簡稱 「中總」)昨表示，全力支
持根據全國人大的決定和基本法附件的新修訂內
容，開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相關工作，全面貫徹
落實 「愛國者治港」。資格審查委員會日後會加入
社會人士，期望當局可廣泛吸納社會不同界別人
士，包括工商界和商會代表等。中總會長袁武認
為，新一屆選舉委員會增加基層、地區組織和全國
性團體香港代表等，而立法會地方直選按人口和地
區分布重新劃分 10 個選區，這些都充分體現了
「廣泛代表性」和 「均衡參與」原則。

樂見更多愛國工商界代表參與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簡稱 「廠商會」)認為，條

例草案貫徹了 「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草案增
加對選舉的依法規管，能更有效杜絕蓄意妨礙、干

擾和操縱選舉結果的不當行為，令各級選舉在合
法、公開、公平和誠實的原則下進行。廠商會會長
史立德指，修訂充分彰顯了多元及均衡參與的精
神，同時亦補足了原有選委會的不足，全面反映香
港整體利益，提高政府的管治效能。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簡稱 「中出」）期待立法
會盡快完成程序，使選舉有序展開。中出會長林龍
安表示，條例草案認真落實人大決定，更接地氣，
有廣泛代表性；各階層、各行業參與度更高，加強
了與基層的密切聯繫，更有民意基礎；有力確保
「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令未來政府的施政更為順

暢有效。他說，修改後的條例，加強了該會在進出
口界選舉的安排和功能。

香港紡織業聯會會長陳亨利指，在選委會中新增
創新科技界、全國性團體香港代表、基層等新界

別，體現了社會均衡參與，亦彰顯了基本法的初
心。工商界希望經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
可恢復穩定的營商環境，亦樂見有更多愛國的工商
代表參與其中。他建議政府加大力度向公眾及相關
界別解說新選舉制度，並呼籲各界支持新選制條例
草案。

期待港青議題升至更高層次討論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歡迎條例

草案，指出選委會加入不同界別代表更好地體現了
廣泛代表性，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包
括了全國青聯香港成員，期望未來青年議題可升格
至更高層次討論，為香港廣大青年創造更廣闊、更
優質的前路。

他認為，草案平衡了社會不同持份者的聲音，
賦予香港重回正軌的機會，解決了香港社會內耗
不斷的困局，各界應把握契機，專注發展經濟民
生，推動香港經濟升級轉型，在外循環中發揮積
極作用。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表示，資格審查委員會(簡稱 「資審會」)將包括1
名主席和2至4名成員，全部由行政長官委任，並須
是基本法第48條第五款中獲行政長官提名、中央任命
的主要官員。鑑於有意見恐資審會公信力不足，政府
將提出修訂，加入社會人士擔任資審會成員。

特首尋求連任將不參與資審會討論
條例草案列明，資審會會綜合選舉主任及香港國安

委的意見，決定候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當中，選舉
主任負責判斷候選人的一般參選條件(如國籍、年
齡、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犯罪及破產紀錄等)；香
港國安委根據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的審查情況，就候選
人是否符合 「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

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就不符合法定要求和條件者向
資審會出具審查意見書。資審會作出的決定，任何人
均不得提出訴訟。資審委亦可要求候選人提供適當的
任何其他資料，若參選人因此而被指提名無效，可就
資審會決定提出選舉呈請。

林鄭指出，由新設的資審會執行審查候選人資格的
工作，特別是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方面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遠較由公務員擔任選舉主任處理嚴格。
對於有意見擔心資審會由主要官員組成，或會出現潛
在利益衝突，她回應指香港有健全的利益申報制度，
她作為行政長官處理每天的工作都會檢視自己有否利
益衝突，如果因外界憂慮利益衝突或觀感不好，就要
抹去行政長官的憲制職能，她認為是不太符合行政長
官的問責要求。因此，她訂下規則，若現任特首尋求

連任，不應參與資審會討論。

納入愛國有公信力社會人士
林鄭表示，經認真考慮後，政府決定接納有關意

見，稍後會主動在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提出修訂，加入
社會人士為資審會成員。她說，有關社會人士的委任原
則與一般委任重要委員會的成員相若，包括考慮個人能
力和誠信。由於資審會成員有機會接觸國家安全方面的
資料，政府物色人選時必須小心，該些人士亦須通過
國安審查，確認符合愛國者要求。鑑於其他屬主要官
員的資審會成員均由中央任命，相關社會人士的委任
也可能須向中央備案。她認為，在香港物色有公信
力、獲中央信任和願意為特區擔當重任的人選 「並不
困難」。

新選制修正香港政治發展道路

爭分奪秒做好
條例草案審議

資審會成員由特首委任

選委會產生辦法
指明人士出任當然委員

例如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港區代表、全國政協
港區委員等。

指定團體提名出任委員

例如宗教界別分組、科技創新界別分組的中國科
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等。

合資格團體或個人透過選舉

界別分組候選人須獲得該界別分組5個選民的提
名，其本人須為地方選區登記選民及該界別分組選
民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任期

新一屆選委會將於2021年10月22日組成，任期5
年

行政長官選舉
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獲得選委會不少於188名委員

聯合提名，5個界別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不少於
15人。

選舉委員會以一人一票無記名投票選出行政長官候
任人，候任人須獲得選舉委員會全體委員超半數（即
超750名選委）支持，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立法會選舉
由選委會選舉產生的40個立法會議席，是以 「全

票制」 方式，每名選委須投票選40人，得票最多的
40名候選人當選；

功能團體選舉的30個議席，是以得票最多者勝
出；

分區直接選舉的20個議席，是以 「雙議席單票
制」 方式，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當選。

完善選制條例草案刊憲
昨日下午，林鄭月娥聯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
書長鄧忍光和署理律政專員（特別職務）梅基發召開
記者會，介紹條例草案。林鄭表示，全賴各方努力，
特區政府才能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訂基本法附件
一和附件二後兩周內，完成草擬有關條例草案。她感
謝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修訂中提供清晰具體內容，讓特
區政府落實和體現有關細節；也多謝律政司司長和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領導其團隊日以繼夜完成有關工
作。

條例草案涉修訂8條主體法例
林鄭表示，今次涉及修訂8條主體法例，其中5條

的修訂範圍比較多，包括《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立法會條例》、《區議會條例》、《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而《高
等法院條例》、《終審法院條例》和《旅遊業條例》
等3條主體法例則需作輕微修訂。同時，政府亦會修
訂24條附屬法例，包括將去年根據《緊急情況（換
屆選舉日期）（第七屆立法會）規例》所訂的第七屆
立法會選舉日期由9月5日改至12月19日。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將在今年9月19日舉行。
選委會人數由1200人增至1500人，分為 「工商、金
融界」、 「專業界」、 「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
「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 「香港特別行

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和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等5個界別。林
鄭介紹，選委會成員將由3種辦法產生，包括當然委
員（由相關界別的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
責人出任）；由合資格團體提名產生；由合資格選民
經選舉投票產生。

立法會地區直選分10區
日後的立法會將由90位議員組成，

其中40位由選委會界別選出，30位由
功能界別選出，其餘20位由分區直選
選 出 。 選 委 會 界 別 將 採 用 「全 票
制」，即每名選委須在選票上選出40
名候選人，投選多於或少於40人的選
票將被視為無效，得票最多的40名候
選人將會當選；功能界別將沿用 「得
票最多者勝出」的方式；分區直選採
用 「雙議席單票制」，即每名選民可
選一名候選人，得票最多的兩人當
選。

根據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二，地方
選區將由現時5個增至10個，每個選
區產生 2 個議席。其中，新界會劃分
為5區，包括新界東南、新界西南、新界西北、新界
東北、新界北，九龍劃分為3區，包括九龍東、九龍
中、九龍西；港島劃分為2區，包括香港島東及香港
島西。每個選區由約60萬至80萬名選民組成。

行政長官選舉將於明年3月27日舉行，政府建議候

選人須獲得不少於188名選委會委員的提名，並在選
委會的5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取得不少於15名委員的提
名。每名委員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行政長官將由選
委會一人一票不記名投票選出，須獲得超過750票才
能當選，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新選制草案今交立會首讀

明年3月27日選特首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

報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昨日通過將《2021年完善選舉
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簡稱 「條例草案」 )提交立法
會，立法會今日將舉行特別會
議進行首讀和二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表示，今次修訂的內
容有兩大方面：一是直接落實
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二是關於香港公共選舉的
優化和改善空間。相關條例草
案已刊憲，政府會全力配合立
法會審議工作，爭取下月底前
通過條例草案，以期在今年9
月19日、12月19日與明年3月
27日，分別舉行選舉委員會界
別分組選舉、立法會選舉與行
政長官選舉等3場選舉。

政府昨日提交條例草案，立法會今日將進行首讀和二讀。 記者 馮瀚文攝

選舉投票日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2021年9月19日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2021年12月19日

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

2022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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